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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在本函說明段之疑問未能澄清之前，本會不贊成  貴部高教司提出

之「教育部推動傳統師範院校轉型發展計畫」；若 貴部仍認為有編

定專案經費助其轉型之必要，請思考其他方向，另擬計畫，請 查

照。 

說明： 

一、 依據  貴部高教司提出於 99.05.11「99 年度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

審議委員會第 1分組第 4次會議」之「教育部推動傳統師範院校轉

型發展計畫（草案）」。 

二、 貴部高教司於上開專案計畫中，編專款補助九所傳統師院轉型或整

併之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將師培生集中於某一研究所培育，如代

表 貴部把國小師資提昇至「碩士」之政策既定，請負責師資培育

的中教司，將該政策之說明，及「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速送「師

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把國小師資提昇至「碩士」之「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於立法院通

過後，如認為有需要編定本專案經費，再將本案送「經費分配審議

委員會」討論。但此種專案經費應讓培育國小師資之各大學都有同

等之機會可申請，不應獨厚九所傳統師院轉型或整併之教育大學或

一般大學。 

四、 九所傳統師院轉型或整併之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在「師資培育法

修正草案」通過之前，若要將師培生集中於某一研究所培育，並使

其大學部之學生失去師培之機會，可能使高中生更不願意選擇該九

所院校就讀，請該九校自行考量利弊。 

五、 九所傳統師院轉型或整併之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若認為國小師資



提昇為碩士以上，乃是將來一定會走的路，希望能作前瞻性之規

劃，以提昇學校之競爭力，亦為其「大學自主」可進行之事項。但

如果可以特別為該九所學校編專案經費作系所調整，是否其他大學

也可以比照辦理？ 

六、 貴部高教司於該專案「補助計畫」第 2頁指出，「我國師資培育面

臨的問題與師資培育機構有關者，在師資養成階段為」…「師資養

成課程設計欠佳」、「師資安排欠理想」、「未能嚴格篩選修習學生」，

這些問題在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出現，顯然呈現高教司否定過去數年

中教司進行「師資培育機構評鑑」之成效，而九所傳統師院轉型或

整併之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歷史悠久，最不該出現這些問題，而卻

在本專案經費的補助計畫說明中，清楚指出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

仍對九所院校專案補助，令人不解。如果上述的問題是所有師培院

校或學程普遍出現的問題，那麼這筆專案經費就不該獨厚這九所院

校，而是讓所有進行國小師資培育的大學校院都有機會申請。 

 

正本：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高教司、中教司 

副本：各縣市教師會、本會政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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